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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将在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印发 «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

决定»的大背景下,结合当前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的现实问题,从社会、国家、个人三个角

度论述职业年金制度在我国建立的迫切性,阐述对职业年金制度建立与运行中相关问题的理

解,通过对美、日两国职业年金发展经验的借鉴,提出对职业年金制度建立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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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职业年金是公职人员的补充养老保险之一,是指在国家的立法或行政制度之下,由事业

单位或行政机关、职工共同缴费,加以政府补贴,形成资金积累,由专门部门进行投资运

营,在公职人员退休时发放退休金的一种员工福利制度.自２００８年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

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出台以来,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五个试点地区的职业

年金制度建设进展缓慢,由于既无强制力量约束,又无明确的制度设计与指导办法,许多城

市仍然停留在观望阶段.２０１１年出台的 «事业单位职业年金试行办法»中虽规定了单位、
个人缴费比例,但职业年金的资金筹集与分配方式、计发办法和支付方式均由单位决定,执

行力较差.２０１４年４月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的出台与１２月养老金双轨制改革方案的

通过,预示着职业年金制度的建立已成为大势所趋.直至２０１５年 «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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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的出台,要求 “机关事业单位在参加

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应当为其工作人员建立职业年金”,以政策的形式明确了职业年金

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然而,如何将职业年金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同步建立,充分发挥

第二支柱的补充作用,如何平衡机关事业单位及公职人员的负担能力与养老保障水平,如何

缩小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与企业职工的退休收入差距,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职业年金制度在我国建立的迫切性

(一)养老金 “双轨制”的破除迫切需要职业年金的建立

改革开放以前,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的养老金待遇虽然也是 “双轨”,但都与计划经济

相适应,差距不大.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为与国有企业改革配套,适应市场经济的需

要,由原有的企业保障到社会保障的改革不断推进.１９９７年,国务院颁布 «关于建立统一

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待遇分为两部

分,分别由用人单位和雇员缴费,自此以后,企业养老金形成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的模式.而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明显滞后,仍然沿用以前的单位保障模式.所

以,“双轨制”体现出两个方面的不公平,分别是缴费的不公平与待遇发放的不公平,机关

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无须缴费,其养老金来源为财政拨款,而养老金替代率却远远高于企业

职工.王延中 (２０１３)及其团队通过测算得出:２０１２年,养老金低于２０００元的城镇职工占

职工总数的７５４％,而在机关事业单位中,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大多超过４０００元,比例达到

９２３％.企业职工缴费负担沉重,但养老金水平却远远低于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引发社

会争议.① 制度差异导致权利、义务双重不平等,企业职工的落差容易产生不公平感,从而

诱发社会矛盾.因而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改革,包括职业年金制度的建立,对于破除双

轨制,促进社会公平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城乡社保体系建设的不断推进迫切需要职业年金的建立

５０００多万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和退休人员游离在养老保险制度之外,已成为加快推

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阻碍之一.从国家层面来说,这一部分空白的弥补,
是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合并之后的又一重要举措,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的职业年金作为整

个养老保险体系中的一部分,不可或缺.只有在机关事业单位建立起职业年金制度,才能保

证公职人员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建立,以促进我国整体社会保障体系的更加完善.社会保

障制度是一个大的社会范畴,为保证制度的可持续性,必须从覆盖范围上健全制度体系.中

国人口众多,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社会保障制度呈现 “碎片化”的特征,机关事业单位公

职人员与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不仅存在差异,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

中,严重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制度安排,从根本上而言涉及政治问题.因此,城乡社会保障体

系建设的不断推进,迫切需要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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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职人员退休收入的保障迫切需要职业年金的建立

１９９４年,世界银行将养老保险体系分为 “三支柱”,第一支柱为基本养老金,第二支柱

为职业年金或企业年金,第三支柱为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２００５年又新增零支柱———一般

性政府补贴及第四支柱———家庭养老,共同构成了 “五支柱”的养老体系.职业年金制度作

为养老保险五支柱的一部分,为应对老龄化问题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同时也是化解风险的工

具.根据福利刚性原则,改革应为增量改革,也就是说,在为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建立养

老保险制度之后,原有的退休收入不减少.仅仅依靠单薄的基本养老保险无法保证原有的待

遇水平,那么可以利用建立的职业年金制度来弥补下降的那一部分养老金.制度对象的拥护

是改革的内在动力,关键在于缩小或消除改革前后的福利待遇水平差距.并轨后的替代率水

平是否能赶上生活成本上涨的步伐,保障水平是否能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取决于能否充

分发挥第二支柱的补充作用.改革之前,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养老金的计算基数是 “最终

工资”,粗略的划分几个档次,难以充分体现公职人员劳动贡献的多少,也就无激励性可言.
职业年金的待遇发放与缴费水平、缴费年限相挂钩,实行 “多缴多得、长缴多得”,能够更

加全面、科学地衡量公职人员的劳动所得,为退休收入水平的提升提供依据.

三、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应考虑的相关问题

在职业年金具体办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关于如何建立职业年金制度,笔者认为以下几

个问题是其关键性问题,它们分别是:职业年金缴费率与替代率之间关系的明确,职业年金

缴费率与税收政策相协调的问题,在实施职业年金的方案中 DB、DC如何安排的问题,公

职人员权益转移中携带、归属问题,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待遇差距问题.以上问题关乎职业

年金制度是否能够在我国成功建立并推行,涉及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退休待遇、单位缴费

成本、制度本身的运行方式、社会公平等多方面,只有这些问题引起关注并得到解决,才能

保证职业年金制度的顺利发展.

(一)职业年金缴费率与替代率之间的关系问题

作为第二支柱的职业年金,应在基本养老金的基础上起到补充的作用.国外比较成功的

职业年金能够占到养老金总额的５０％甚至更高,如美国的新型联邦节俭储蓄计划 (TSP计

划),它的缴费分为三个部分:雇员缴费、单位自动缴费、单位配比缴费,自雇员工作之日

起,单位自动缴费１％,而且雇员每缴费１％,单位配比缴费１％,直到４％封顶.这一方法

大大提升了雇员参加职业年金的积极性,并保证了较高的职业年金替代率.TSP个人账户

所有者可以将基金投资于G、F、C、S和I五种基金,其投资回报率为６％~９％.如果单位

和个人各缴５％,投资收益率假定为７％,４０年后滚存的职业年金积累额将是年薪的２０多

倍,假定领取职业年金的年限为２０年,则 TSP的替代率高达１１０％.① 日本的国家公务员

共济年金缴费率为１３５８％,单位和个人各负担５０％,国家公务员共济组合养老保险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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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老龄支付、残疾支付和遗属支付①,其中老龄支付分为一般支付和特别支付两种情形,
给付包括退休共济养老金额和加薪部分养老金额②,其中职业年金部分为给付每人每月２１４
万日元,占退休前公务员平均工资的替代率约为５０％.③

根据 «决定»中规定:职业年金由单位按单位工资总额的８％缴费,个人按本人缴费工

资的４％缴费,以北京市为例,２０１３年的社平工资为每月５７９３元④,假设缴费工资为

５０００元,工资增长率为３％的前提下,投资回报率为４％的预期下,缴费３０年所能积累大

概３０万元的基金规模.假设６０岁退休,８０岁死亡,则分摊到每月的职业年金为１２５０元,
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退休后领取的职业年金占退休前工资的替代率约为２０％,那么其补

充作用还很弱,不能完全保证 “新人”的退休金水平不下降,工资水平低于社平工资的公职

人员情况更值得担忧.“老人”按照国家规定的原待遇发放养老金、 “中人”享有过渡养老

金,唯独 “新人”完全指望职业年金的补充,因此提高职业年金的替代率是保证待遇水平的

关键所在,而突破口在于提升投资回报率,４％的投资回报率仅为保守的储蓄率水平,显然

不能满足未来职业年金发展的需要.效法 TSP计划,设定投资组合,低收益产品保证了本

金和基本的收益,高风险的产品提供了可观的丰厚收益,多种选择的投资结构在缴费负担一

定的条件下,带来最优的职业年金待遇水平.

(二)职业年金缴费率与税收政策相协调的问题

２０１３年 «关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知»)
确定了我国企业年金、职业年金EET的模式,可谓补充养老保险建立的又一助力.但一年

中企业年金的发展并未如预期,税收政策中有哪些地方需要完善,值得思考.在缴费阶段,
“不超过本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的４％标准内的部分,暂从个人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

除”.职业年金制度个人缴费率为４％,但却有着 “多缴多得”的机制,而纳税标准同样为

４％,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公职人员 “多缴”的积极性.在最终领取阶段,要全额按照税率计

征个人所得税,毫无税收优惠可言,不符合制度初建期推广的惯例.美、日两国的职业年金

均采用EET模式,日本实行部分应纳税额减免,优惠程度比前者更高.在美国,适用于非

营利机构雇员的４０３ (b)计划中规定,个人可选递延缴费限额为１６５００美元,约为平均工

资的３３％⑤,为个人缴费免税比例预留了一定的空间,超出个人缴费下限的部分依然可以享

受税前储蓄和延迟税的待遇.而在日本,共济年金可享受５％的税收优惠⑥,单位和个人从

心理上更加拥护制度的执行.我国职业年金具体办法中的税收政策需要根据既定的缴费率,
在 «通知»的基础上做出修订,一是个人缴费的免税比例适时提高,二是领取职业年金时给

１１１

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建立职业年金的几点思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注:日本的共济年金是针对公务员的互济性质的年金,职业年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日本官方称之为 “职域年

金”.
吕学静．日本社会保障制度 [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４４．
资料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网站．http://www．nenkin．go．jp/n/www/service/detail．jsp?id＝１７２７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统计局关于公布２０１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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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３％~５％的税收优惠,目标不仅仅是要提高单位和个人的制度参与率,还需要鼓励自愿

“多缴费”.

(三)职业年金设计中不同人群DB、DC模式的选择问题

仿照基本养老保险改革中的做法,我们将职业年金制度建立之前退休的公职人员称为

“老人”,将职业年金制度建立之前参加工作、并在之后退休的公职人员称为 “中人”,将职

业年金制度建立之后参加工作的公职人员称为 “新人”.由于三类人群的缴费义务不同,对

应的计发方式也有所差别.按照 «决定»中规定,“老人”继续按国家规定的原待遇发放基

本养老金,所以不考虑为 “老人”建立职业年金制度.但对 “中人”应是 “DB＋DC”的模

式,原有工作年限中养老金权益需采取DB模式,得到政府关于固定职业年金替代率或养老

金替代率的承诺,这部分风险应由单位来承担而非公职人员个人;而职业年金制度建立之后

的年限,则实行 DC模式,这是因为 DC模式独有的优势:基金积累可以进行投资以获取收

益,对公职人员工作流动的影响小,有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等.对于 “新人”而言,单位和

个人缴费的部分应纳入个人账户,实行DC模式,与物价挂钩.综观美国的联邦雇员退休金

计划中的新型联邦节俭储蓄计划 (TSP计划)、加州公共雇员养老金 (CalPERS)中的４５７
计划、日本的国家公务员共济年金、地方公务员共济年金均采取 DC模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开始,随着世界经济高速发展,劳动力频繁流动于行业间、地区间、产业间,这就要求在原

单位与新单位之间建立完善的个人账户制度,美、日两国意识到该问题的重要性,纷纷摒弃

原有的DB模式,进行转型改革.DC模式更符合我国人口老龄化到来的国情,更能保证职

业年金的可持续性.

(四)公职人员的权益携带转移问题

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的权益转移问题涉及人才的流动与人力资源的开发,权益转移问

题也就是个人在跨国、跨地区、跨行业更换工作单位,职业年金是否可以携带的问题.职业

年金设计的初衷是建立个人账户制,为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的工作变动减少障碍,他们可

根据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变动工作单位,再无 “体制”内外之分,从而促进统一劳动力市场

的形成.个人账户中的资金积累如若不可携带,则使公职人员的养老金权益受损;如若可以

携带,应如何携带? 所以建议职业年金具体办法尽快出台,并且明确规定权益转移的细节性

问题,包括已工作的年限、可携带的个人账户资金额度、提取的管理费用等.借鉴美国企业

年金的转移办法,１９９５年以前,要想获得积累养老金权益的既得受益权,必须缴费满１０
年.但在之后的改革中适当放宽携带限制:员工对个人缴费部分可立即获得１００％的所属

权,但不计息.对个人账户中的养老金积累基金,参保满５年,可获得１００％的积累权益,
或参保满３年,可获得２０％的积累权益,以后每年增长２０％,直到第７年时获得１００％.①

我国的职业年金制度处于初建时期,建议采用阶梯式的比例携带法,避免 “一刀切”,防止

时间期限过短,而造成道德风险事件的发生,增加财政拨款的压力,具体规定为:参保５年

内可申请职业年金个人缴费部分１００％的所属权,参保５~１０年,可携带职业年金个人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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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义．企业年金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５):１５１－１５２．



中单位缴费部分的５０％离开原始单位,１０年以上可携带全部个人账户,但不计息,以抵充

管理费用.或者从参保第６年开始,每年在５０％的基础上增加１０％,直到第１０年获得

１００％的所属权.同时,建立职业年金清算、转移的相关机构,配套措施的完善才能使公职

人员的权益转移更具操作性.科学地设计职业年金的可携带性,保证公职人员权益转移的顺

畅无阻,打破职工的 “身份壁垒”,方能达到帮助机关事业单位及企业建立正常的人才流动

机制,完善人力资源管理的目的.

(五)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的养老待遇差距问题

机关事业单位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应警惕出现新的不公平.无论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
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与企业退休人员的收入差距都是我们应注意平衡的问题.美国、日本

分别为私营部门雇员建立４０１K 计划、厚生年金并广泛推广,以消除 “官民差距”,并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在我国,职业年金制度的建立属于国家法律明确规定范围内,具有法律效

力,其执行具有强制性.全国范围内的,无论地区、行业,按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参照

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 (单位)、事业单位及其编制内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参加职业年金,按照

规定履行缴费义务.然而,企业年金制度中的企业的参与,则是依据自愿原则,视自身经济

效益自行决定.所以企业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在企业年金实施过程中,大多选择了不

参与.据统计,在我国,９１％的企业并没有为员工建立企业年金①.显而易见:并轨后,公

职人员与企退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趋于一致,但作为补充养老保险的职业年金、企业

年金却相差甚远,严重影响到整体的退休收入.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对企业年金实施的加强,
即令企业普遍建立企业年金.那么,新的问题随之产生:由于企业尤其中小企业、小微企业

的支付水平有限,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已使经济负担沉重,企业年金的缴费成本更是雪上加

霜.基于以上分析,笔者的建议是,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的单位缴费率降下来,由原

来的２０％降到１０％~１２％,另外的８％~１０％则转移到企业年金中,这与 «企业年金试行

办法»中的规定缴费率８３３％相接近.这样在不增加企业负担的前提下,可以预期企业普

遍退休收入的增加补充,从而使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的退休待遇差距问题得到缓解.降低企

业缴费率并非无依据可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中明确指出,“适时适当降低社会

保险费率”.我国的社保费率过高,这已是个不争的事实.养老保险中２０％的缴费率超过了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缴费水平,缴费转移的方法不仅减轻了企业的经济负担,还为企业建

立企业年金提供资金来源,缩小了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的退休收入差距.

四、结　　语

综上所述,职业年金制度建立在即,以下几个关系需要得到明确:职业年金缴费率与替

代率之间的关系,职业年金缴费率与税收政策的关系.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得到解决:职业年

金设计中不同人群DB、DC之间的选择问题,公职人员权益携带转移问题,机关事业单位

与企业养老待遇差距问题.建议是:加快职业年金具体办法的出台是总的前提,再考虑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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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２０１２年度全国企业年金基金业务数据摘要»及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２０１３»相关数据测算

而得.



职业年金基金的投资回报率从而改善替代率水平,细化税收政策,适时提高个人缴费的免税

比例且施以领取的税收优惠,“中人”“新人”的基金运行模式分别选择 DB＋DC、DC以适

应不同的缴费条件,制定职业年金个人账户可携带的操作方案,增强企业年金的普适性.
美、日两国职业年金的管理经验不能全盘照搬,但制度范式还是值得借鉴的,将制度设计思

路与具体实施方案规定选择性地为我国所用,有助于未来我国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制度的

建立.本文仅对有关职业年金的个别问题进行了分析,未来还需要做系统性的探讨,以丰富

该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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